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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帮忙照看外孙女多年，女儿女婿离
婚后，老人索要“带孙费”39万元。近日，湖
北利川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老人起诉女
儿及前女婿，要求支付 39万元“带孙费”的
家庭纠纷。

小静与小黄恋爱结婚后，分别于 2002
年、2010年生育二女。其间，小静母亲老刘
与女儿、女婿共同生活，承担起了照顾孩子
的重任。2019年，小静、小黄经法院调解离
婚，双方约定两个孩子均由小黄抚养，小静
不支付抚养费。然而，为了方便孩子读书，
二人离婚后，小女儿一段时间随小静生活，
一段时间随小黄生活。在小女儿跟随小静
生活期间，小黄给付了生活、教育等费用共
计4万余元。2024年，老刘以无因管理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小黄、小静支付 2002 年至
2022年期间，照料两名孙女产生的劳务费
39万余元。

该
谁
买
单
？

编前：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
父母无暇带娃，便将孩子托付给家中老人，有的还会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那么，老人带娃该不该收费？
年轻人说好了给钱又不给了，该怎么办？

今天的《故事会》就通过几个案例来看看“隔代养
娃”该由谁买单。

女儿女婿离婚
老人索要39万“带孙费”

近日，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案件，老人为要
回给外孙女垫付的医药费，把孩子父母告上法院。这是怎么一
回事？

韩先生和李女士育有一个女儿未未，但孩子不幸患有先天
性疾病。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李女士的母亲一直协助照看未
未，并多次为其支出医疗、日常生活等费用。

因未未病情需要长期、固定治疗与照护，开销较大，韩先生
把照顾女儿的责任都丢给了李女士和李母，且怠于支付未未的
医疗费用。韩先生与李女士就小孩看护问题多次发生争执，感
情出现裂痕，2023年，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女儿由李女士
抚养，韩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4000元。

双方离婚后，韩先生既不按时支付抚养费，也不过问未未的
身体情况，李女士及李母的经济情况难以支持未未的医疗费及
家庭生活费用。2024年5月，李母诉至法院，要求韩先生和李女
士返还婚姻存续期间，其累计垫付的医疗费用47209元。

近日，湖南邵阳市新邵县人民法院通报
了一起丈母娘起诉女婿要“带孙费”的案例。

2020年，马某与周某女儿共同生育小孩
小洋。由于马某平时在外务工无暇照顾家
庭，便将其子小洋交由丈母娘周某负责照顾，
双方于 2021年 10月 1日签订《劳务合同》，约
定周某为马某提供照顾小洋的服务，马某每
月支付周某劳务工资5000元。没想到好景不
长，马某遭遇了经济困难，生活开支大，双方
协商暂按每月 4000元支付，剩余每月 1000元
暂欠，后续按马某经济情况补发。

马某一开始按照约定每月支付劳务工资
给周某，2024年 6月后便拖欠支付。经多次
催告无果，周某将马某诉至新邵县人民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马某向其支付劳务工资、房租
等款项合计69500元。

庭审中马某辩称，自己与丈母娘签订的
《劳务合同》经口头通知已于2024年4月17日
解除，之前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后续带娃
为周某的自愿行为，不该计算报酬。马某表
示，自己一直在外务工，并未与周某一家一起
生活，不应该承担租房费用。同时，马某称自
身经济条件有限，无力负担每月5000元的“带
孙费”。

为外孙女垫付医药费
老人状告孩子父母讨要

丈母娘状告女婿
索要近7万“带娃费”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未成年人的父母具
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祖辈对未成年人并不
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因此老人有权向子女要
求由此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孩子生活
的基本开销，如食品、衣物、教育、医疗等。若
子女和老人之间明确约定了老人帮忙带孩子
要支付报酬、费用补偿等，那么需要按照约定
支付“带娃费”。

本案中，马某委托周某照顾小洋，双方签
订《劳务合同》并约定了具体报酬，基于合同
约定，马某应当支付周某每月5000元的劳务
报酬。现马某怠于履行支付报酬的义务，周
某则有权要求马某支付报酬及必要的抚养开
支。综上，法院依法判决马某给付周某劳务
工资及租房费用69500元。

法官表示，丈母娘帮忙带娃并非法定义
务，而是基于亲情或协商的“自愿行为”。若
女婿未主动支付费用，法律不会强制要求支
付报酬，但若女婿曾以书面形式承诺支付报
酬（如签署协议或承诺书），女婿与丈母娘则
构成了合同关系，那么从合同约定角度子女
需要按照约定支付“带娃费”。此外，丈母娘
若在带娃过程中存在垫付的抚养开支（如生
活费、教育费），则可依据委托合同或无因管
理主张返还。 （据湖南高院公号）

利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无因管理是指没
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了避免他人的利益
受损而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者提供服务的
行为，而家庭互助不适用无因管理。在本案
中，老刘作为外婆，在女儿和女婿仍具备抚
养能力时，虽没有法定抚养义务，但其照顾
外孙女的行为是基于血脉亲缘关系而形成
的帮扶，承载着情感寄托和责任传承，是“有
因”而并非“无因”。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
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
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
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
家庭关系。

利川法院认为，刘婆婆对女儿、女婿的
帮助行为，属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自然亲情而
产生的代际间互相帮助、扶持，有利于家庭
文明建设，符合法律规定，为社会伦理所认
可，与公序良俗相符合，亦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所倡导。如果将长辈对晚辈的日常
照顾简单归于劳务交易，家庭成员的关系割
裂化、契约化、机械化，既违背公序良俗，又
有悖于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据此，依法驳回原告刘婆婆的诉讼请求。
“法院是否支持‘带孙费’不能一概而

论，如果双方事先约定了劳务补偿金，或者
父母具备抚养能力而长期不履行抚养义务
等情况，法院会视具体情况对‘带孙费’作出
一定支持。”承办法官指出，法律并非万能解
药，亲情需要双向滋养。 （潇湘晨报）

祖孙间产生抚养关系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
件：（1）孙子女、外孙子女为未成年人；（2）孙子女或
外孙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无力抚养，无力抚养指
不能以自己的收入满足子女合理的生活、教育、医
疗等需要；（3）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负担能力。

当隔代抚养行为在主观意愿、持续时间、费用
数额、抚养事项等方面超出了老人的主观意志和负
担能力的合理限度时，则不宜认定为情谊行为。若
构成无因管理，老人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未
成年人的父母偿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法院作
出上述判决，明确了祖辈带孙辈属于道德范畴的

“情分”，不属于法律范畴的“本分”。 （现代快报）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孩子父母被判
返还医疗费4.7万元

双方签了《劳务合同》
应按约支付“带娃费”

祖辈带孙辈属“情分”
不属法律范畴的“本分”

说法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第一千
零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父母不履行
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独立
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
养费的权利。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
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
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
女，有抚养的义务。

父母是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第一责任人。韩先生、李
女士系未未的父母，两人均不存在无力抚养子女的情形，对
未未具有法定抚养义务，理应负担医疗费。李母作为未未的
外祖母，在对患病特殊儿童的日常协助照看过程中，已经付
出了身体与精神上的辛劳，并无再承担经济负担的法定义
务，其出于亲情考虑代为支付的医疗费用不能视为对子女的
无偿赠与。在各方无明确约定且李母非法定抚养人的情况
下，其有权请求被告韩先生、李女士返还垫付的医疗费用。

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确认李母垫付医疗费金额共计
47209元。由于该费用是婚姻存续期间产生，最终，法院依法
判决韩先生返还李母医疗费23604.5元，李女士返还李母医
疗费23604.5元。韩先生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
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你们离婚可以
但垫付的医药费还我

按《劳务合同》
付我“带娃费”

39万元
“带孙费”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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